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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8月 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绿地 21 城企业公园 D 区 68 号楼宁夏嘉泽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221,135,0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1.7090

备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21年 7月 27日的公司总股本为 2,361,550,924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陈波董事长主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总经理赵继伟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建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韩晓东先生、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汪强先生、副总经理巨新团先生、财务总监杨宁先生均列席了
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转让一级全资子公司宁夏恺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宁夏博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全

部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20,934,215 99.9835 198,000 0.0162 2,858 0.0003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一级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20,934,215 99.9835 198,578 0.0162 2,280 0.0003
3、 议案名称：《关于新增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1年度授信额度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20,934,793 99.9835 198,000 0.0162 2,280 0.0003
4、 议案名称：《关于新增公司 2021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20,934,215 99.9835 198,578 0.0162 2,280 0.0003
5、 议案名称：《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宁夏顺博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 7,000万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20,934,793 99.9835 198,000 0.0162 2,280 0.0003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20,932,293 99.9833 200,500 0.0164 2,280 0.0003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20,932,293 99.9833 200,500 0.0164 2,280 0.000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转让一级全资子公司宁夏恺阳新能源有限
公司 、宁夏博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

188,607,1
47 99.8936 198,000 0.1048 2,858 0.0016

2 《关于公司向一级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议案 》 188,607,1
47 99.8936 198,578 0.1051 2,280 0.0013

3 《关于新增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1 年度
授信额度计划的议案 》

188,607,7
25 99.8939 198,000 0.1048 2,280 0.0013

4 《关于新增公司 2021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议案》

188,607,1
47 99.8936 198,578 0.1051 2,280 0.0013

5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宁夏顺博新能源有限公司增
资 7,000 万元的议案》

188,607,7
25 99.8939 198,000 0.1048 2,280 0.0013

6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188,605,2
25 99.8925 200,500 0.1061 2,280 0.0014

7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88,605,2
25 99.8925 200,500 0.1061 2,280 0.001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 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

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司雨、王传宁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5 日

证券代码：688036� � � � � � � �证券简称：传音控股 公告编号：2021-023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

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169.095万股
● 本次归属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1年 8月 9日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完成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0年 6月 1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
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
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的议案》以及《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公
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0年 6月 24日，公司监事会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0—021）。

3、2020年 6月 29日，公司召开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2020年
6 月 30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0—022）。

4、2020年 7月 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确定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
核查意见。

5、2021年 6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董事会、监事会同意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含
预留授予）由 28元 /股调整为 26.24 元 / 股；认为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
象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财务顾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6、2021年 7月 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
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 2020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董事会认为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已经成就。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
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

本 次 归 属 数 量
（万股 ）

本次归 属数量 占已 获授
予的限制 性股 票数量 的
比例

一、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1 哈乐 副总经理 10 3 30%
2 刘世超 核心技术人员 8 2.4 30%
小计（2 人 ） 18 5.4 30%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74 人） 553 163.695 29.60%
合计（276 人 ） 571 169.095 29.61%

注：在职的 279名激励对象中，有 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C，本次对应个人层面归
属比例为 0%。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 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276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1年 8月 9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169.095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
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800,000,000 1,690,950 801,690,950

本次股份变动后，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出具了《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验

资报告》（天健验[2021]394号），对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满足
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至 2021 年 7 月 19 日止，公司已收到 276 名激
励对象以货币缴纳的出资额 44,370,528.00元。

2021年 8月 3日，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
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 2021 年 1-3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1,240,008.28元， 公司 2021年 1-3月基本每股收益为 1.00元 /股； 本次归属后， 以归属后总股本
801,690,950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 2021 年 1-3 月基本
每股收益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690,950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21%，不会对公司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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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8月 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山大道北段 98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490,583,4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24.77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李晓先生主持

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本次会议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3 人，董事王世根先生、张震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参加本次会议，独

立董事郑联盛先生、凌运良先生及杨立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长李晓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 3人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40,223,610 48.9669 2,000 0.0004 250,357,883 51.0327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过程中，因部分投资者未注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与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投票注意事项”提
示，未对“议案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进行投票，从而导致议案 1未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胡孔友 488,388,525 99.552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 64,273,610 99.8423 2,000 0.0031 99,500 0.1546

2.01 胡孔友 64,292,011 99.8709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 1 为普通决议议案， 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本次会议的议案 2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平、刘彦锦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5 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600177� � � � � � � � �编号：临 2021-051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公司于 2020年 9月 1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并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同意公司使用不高于人民币 15亿元的自有资金、以不超过人民币 7.50元 /股的价格回购公司股
份，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 10,000 万股，不超过 20,000 万股，占公司回购
前总股本约 2.16%-4.32%；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即自 2020年 9月 18日起至 2021年 9月 17日。

公司于 2021年 3月 1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
的议案》，同意对回购股份的用途进行变更，由“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变更为“用于实施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其中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 8,000万股。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0年 9月 30日， 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 并于 2020年 10月 10 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

况，详见公司董事会临 2020-051《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 2020 年 9 月回购进
展的公告》。

（二）2021 年 8 月 3 日， 公司完成回购， 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199,999,99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32%，回购最高价格 7.49 元 / 股，回购最低价格 6.32 元 / 股，回购均价 7.20 元 / 股，使用资金总额
1,439,007,759.81元（含交易费用）。

（三）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审议通过的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研发能力、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发展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0 年 9 月 21 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公司董事会临 2020-047《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
会作出回购决议前 6个月内，无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126,314,000 2.73
无限售条件股份 4,629,002,973 100.00 4,502,688,973 97.27
其中：回购账户股份 0 0 5,361,071 0.12
总股本 4,629,002,973 100.00 4,629,002,973 100.00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2021年 8月 3日，公司完成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199,999,9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2%。
2021年 5月 26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 68,324,928股公司股票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

公司第一期核心管理团队持股计划账户，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4 日披露的《关于第一期核心管理
团队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暨完成股票非交易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45）。

2021年 6月 4日， 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758 名激励对象的 126,314,000 股限制
性股票由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 A
股普通股股票；2021年 6月 7日，126,314,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授予登记至 758 名激励对象账户，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9 日披露的《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46）。

截至 2021年 8月 3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5,361,07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2%。 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決权、利润分配、公积金
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

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如未能在发布本公告后三年内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并转让完毕，则
将依法履行注销股份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600777� � � � � � � � � �证券简称：新潮能源 公告编号：2021-053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受理
★上市公司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不适用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尚未开庭审理，目前暂无法预计该案对公司本期及期

后利润的具体影响金额。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潮能源”）近日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商

事传票及案件相关材料，案号（2021）京 0105民初 67152号。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听证会时间：2021年 8月 9日
案号：（2021）京 0105民初 67152号
原告：北京中金通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被告：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公司决议撤销纠纷
诉讼机构名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诉讼机构所在地：北京市
二、诉讼的事实、理由、请求
（一）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原告诉称：相关股东发送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记载：宁夏顺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
顺亿”）、深圳市金志昌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志昌盛”）等 9 名股东（以下简称“联名股东”）于
2021年 7月 8日自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罢免刘珂、范啸川、程锐敏、张晓峰、徐联春、杜晶等
6 名董事以及刘思远、陆旭等 2 名监事，并选举产生王进洲、潘辉、王兆国、黄刚、覃业贵、肖义南等 6
名董事以及吴玉龙、邵侃等 2名监事。

1、上述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严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上述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严重违反公司章程规定。
3、上述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据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内容同样违反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撤销 2021年 7月 8日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
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情况对公司的影响
因本次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目前暂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8 月 5 日

证券代码：601658� � � � � � � �证券简称：邮储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1-03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行长及董事任职的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批准聘任刘建军先
生为本行行长；2021年 6月 29日，本行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刘建军先生为本行执行董事。今日，
本行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邮储银行刘建军任职资格的批复》（银保监复〔2021〕628 号），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已核准刘建军先生担任本行行长及执行董事的任职资格。根据相关规定，刘建军
先生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就任本行行长及执行董事， 同时担任本行董事会战略规划委员会委
员、董事会提名和薪酬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席及委员。刘建军先
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任期为三年。

本行董事会对刘建军先生的加入表示欢迎。
刘建军先生的简历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四日
附件
刘建军先生简历
刘建军先生，中国国籍，1965年出生。
刘建军先生自 2021年 5月起任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党组成员及本行党委副书记。

曾先后担任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潍坊分行副行长、济南分行副行长、德州分行行长，招商银行济
南分行副行长，招商银行总行零售银行部总经理、零售综合管理部总经理、总行业务总监兼零售金融
总部常务副总裁、信用卡中心理事长，招商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获东北财经大
学经济学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２０２１年３
月２９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１９５３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或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１８０．００万
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８３６．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 战
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
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８３６．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一致。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２，３４０．８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００３．２０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
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
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７６．５８元 ／股。

发行人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４日 （Ｔ日）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艾为电子”股票１，００３．２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６日（Ｔ＋２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７６．５８元 ／股
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
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６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
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
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８月６日（Ｔ＋２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
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
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２０２１年８月９日（Ｔ＋
３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
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
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
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
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６，０４１，６６５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５３，７２４，４３９，０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１８６７３０７％。 配号
总数为１０７，４４８，８７８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０７，４４８，８７７。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５，３５５．３１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１０．００％（即３３４．４０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００６．４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３７．６０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４８９７４２％。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５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６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上海艾为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5日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水比德”、“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２３５８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
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０１０万股，发行价格为８０．２３元 ／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
行１，０１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根据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４日 （Ｔ＋１日 ）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
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５”位数 ８３１６２ ０３１６２ ２３１６２ ４３１６２ ６３１６２ ０４３７９ ２９３７９ ５４３７９ ７９３７９
末“７”位数 ５３６６５３３ ０３６６５３３ ５５６４３２３
末“８”位数 ０７９３８６１５ ２０４３８６１５ ３２９３８６１５ ４５４３８６１５ ５７９３８６１５ ７０４３８６１５ ８２９３８６１５ ９５４３８６１５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０２０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Ａ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２０２１年８月５日（Ｔ＋２日）公告的《广州山水比德设
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
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中签的投资者应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８月５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８月５日

北京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义翘神州”）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１，７０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４日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３６４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
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７００．００万股 ，发行价格为２９２．９２元 ／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１，７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根据 《北京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４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
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义翘神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
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６５１１
末“６”位数 ７３３０１６、９３３０１６、１３３０１６、３３３０１６、５３３０１６、４７０３４４、９７０３４４
末“７”位数 ５４０７６３５、０４０７６３５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义翘神州Ａ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３４，００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义翘神州Ａ股
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１年８月５日（Ｔ＋２日）公告的《北京义翘神
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１年８月５
日（Ｔ＋２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
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北京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８月５日

格科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
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2021〕2049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高盛高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及摩根士丹利证
券（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
商（中金公司、高盛高华、中信建投及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
投标询价。 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为 249, 888, 718 股， 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10.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74, 966, 615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0.00% ，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 139, 938, 103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34, 984, 000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

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联
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8 月 6 日（T-1 日）14: 00-17: 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长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格科微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

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 s e .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格科微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5 日

格科微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0, 000, 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
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2384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
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本次发行规模不超过 50, 000, 000 股。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 30, 000, 000 股，占本次发行规模的 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 20, 000, 000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
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为便于 A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8 月 6 日（T-1 日，周五）9:00-12: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登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T-6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 .s s e .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8 月 5 日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金鹰重型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鹰重型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
许可[2021]2062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
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
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
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13,333.34万股， 发行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53,333.34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4,000.00万股，占发行数量的30.00%。 其中，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4.00%（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
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社保基
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其他战略投资者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42,500万元，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
行回拨。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7,466.74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866.6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2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2021年8月6日举行网上
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8月6日（T-1日，周五）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

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
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金鹰重型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5日


